
江海卫〔2021〕119 号

关于下拨市级补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
经常性收支差补偿资金的通知

礼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：

根据《关于调整下达 2021 年省级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发

展专项（第一批）等资金的通知》（江财社〔2021〕34 号）

精神，结合 2020 年落实各单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类管理、

二类保障补助资金情况，经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，现下拨礼

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.36 万元。请合理使用财政专项资

金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江门市江海区卫生健康局

2021 年 7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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